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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2 年 9 月 26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繼竹北市、台北市大直等地區接連發生地層下陷事件，台南 

    市和新竹市近期也陸續發生天坑事件，成為社會囑目的公安 

議題，本府業於 9月 22 日邀集苗栗縣建築師公會舉辦連繫 

會報。請工商發展處落實巡檢機制，由專業人員操作透地雷 

達等儀器，對鄰近道路作詳細檢查，並且建立施工計畫書預 

審制度，確保地下深開挖基礎施工計畫符合安全規範與品質 

要求，以管控預防天坑事件發生。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屏東明陽國際科技公司因廠內存有大量烷、天然氣等化學物 

品，9 月 22 日傍晚發生大爆炸引起大火，消防隊在第一時間 

趕抵救援，未料還沒進入火場、甚至還沒射水就發生大爆炸 

，共計有 4名消防隊員殉職，6名員工罹難，100 多人受輕 

重傷，場面令人怵目驚心。請消防局確確落實火災預防與消 

防安全管理、提升救災救護專業職能、與強化災害管理效能 

。     

主席裁示： 

1. 請消防局辦理防災演練時，洽請企業配合演練。 

2. 解除列管。 

(三) 中秋節連假及雙十節連假即將來臨，請環保、民政、農業、 

    工務、工商、水利、文觀、原民等業管單位，積極加強公廁、 

路容及各項公共設施清潔管理維護工作，另請警察局加強交 

通疏導措施，以期讓蒞縣參訪遊客及返鄉遊子留下美好印 

象。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計畫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 

                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社會處報告：提報本處辦理「重陽節敬老」系列活動，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行政處報告： 

(一) 提報本府各單位暨附屬機關九月份新聞發稿及見報則數統 



 計表，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 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序號 89：全台衛所醫師荒惡化/苗栗、雲林首當其衝 

主席：社會處協助衛生局輔導心理師成立公會，加強 

      自殺防治工作。 

2. 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一、 財政處：擬修正「苗栗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徵收自治條 

           例」條文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 農業處：修正「苗栗縣辦理徵收土地農作改良物水產養殖物 

           及畜禽查估補償自治條例」第三條附表一、第三條 

           之一，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 人事處：為修正苗栗縣苗栗市、頭份市、竹南鎮、後龍鎮、 

           通霄鎮、苑裡鎮等 6戶政事務所編制表，並自民國 

           112 年 9 月 1 日生效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四、 社會處：為「苗栗縣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機構安置收費辦法 

            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五、 地政處：為承租人彭淑珍、彭淑靜申請於卓蘭鎮蔗埔段 410 

           地號縣有耕地興建農業資材室一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六、 人事處：為修正本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六條、第十六 

           條條文暨編制表，及廢止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 

           中心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並自 113 年 3 月 1 日生效 

           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七、 水利處：修訂「苗栗縣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鄉鎮市公所提案(無)。 

肆、 意見交換： 



農業處：今日上午銅鑼鄉中興工業區出現死豬、死雞，已偕同 

        同仁前往現場了解情況並已通報警察局協助調查。 

    警察局：已請同仁循線調閱監視器，正在了解當中。 

    主席：農業處、警察局務必妥善處理，並請相關舉報人協助查 

          明，釐清死豬、死雞來源。 

伍、 主席裁示：     

一、 請各局處確實盤點已獲中央承諾之中央補助計畫(含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 所需縣配合款是否已有相關預算支應，倘需於

本(112)年另覓額外財源支應者，因年底將屆，請儘速洽財、

主單位協調經費籌措事宜，避免補助款流失。 

二、 112 年度本府各單位暨附屬一、二級機關為民服務考核工作已

辦理完竣，考核結果各單位成績普遍較去年進步，其中地政

處、計畫處、稅務局、動物防疫所、造橋、獅潭與後龍戶政

事務所、通霄及竹南地政事務所、三義鄉、後龍鎮及三灣鄉

衛生所、消防局第五大隊等 13個單位分別榮獲各組特優，尤

其值得嘉勉，請計畫處儘速予各績優單位有功人員簽辦敘

獎，以資鼓勵。 

三、 主計處 111 年統計年報已分送各單位，請各局處主管檢視業

管統計指標是否存在填報盲點，並要求所屬同仁務必完整填

報，如實反映施政現況，俾作為施政調整之參考依據。 

四、 本年度已經邁入最後一季，提醒各單位應全面檢視各專案計

畫執行進度，尤其年度執行率偏低計畫、災害復建工程、道

安列管計畫、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計畫及以前年度保留案

件等，均應逐案檢討趕辦。 

五、 根據聯合報「貧窮台灣」專題指出，台灣 65 歲以上低收入戶

人數從 2011 年 2 萬 5277 人增加到 2022 年 4 萬 5678 人，沒

有年金、存款、保險、房產的銀髮族愈來愈多，雖然 65歲以

上參與勞動的人口有成長跡象，但勞參率 9.6%仍遠低於美、

日、韓等國的 19%到 37%。針對高齡貧窮問題，本府應創造鼓

勵銀髮族再就業，請勞青處積極規劃各項政策，提升中高齡

人口就業競爭力；請社會處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會相

關活動辦理宣導，提升長輩對高齡就業認知，鼓勵健康長輩

二度就業。 

陸、散會：下午 1時 49 分。                                                                                    


